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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

內政部　函

地址：10017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聯絡人：康家桂

聯絡電話：(02)2356-5248

傳真：(02)2356-6230

電子信箱：moi1277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4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地字第1061303317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「外國人在我國取得土地權利作業要點」第11點附件，業

經本部於106年4月10日以台內地字第1061303317號令修正

發布，如需修正發布規定，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網址

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）下載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

。

說明：為地目等則制度自106年1月1日廢除，旨揭要點第11點附

件外國人取得或移轉土地權利案件簡報表，爰配合刪除地

目欄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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